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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肆虐，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与公民的生命健康，考量到社会公益高于个人自由与私益，个人基本

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依法克减。但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有其边界，必须遵循人权保障的本质。

在强力防疫，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恢复社会秩序与经济建设的同时，暴露了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立法的不足。抗击疫情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将人权意识贯穿防疫全过程与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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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afeguard public interests and protect citizens’ lives and health, considering that social 
welfare is higher than personal freedom and private interests, the basic rights of individuals have 
been reduced to some ex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owever, the limitation of citizens’ basic 
rights must have its boundary and follow the essenc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hile streng-
thening epidemic prevention, protecting citizens’ lives and health, and restoring social order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insufficiency of legislation related to protecting citizens’ basic rights in 
maj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has been exposed.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must follow the rule of law and involve human rights awareness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and every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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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进入第四波流行，至今仍保持在高位水平，对国家安全和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产

生了强烈冲击。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挑战，中国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

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

开展[1]。三年来抗击新冠疫情艰苦磨砺，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和公民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的信

心与决心，但是总结经验，我们会发现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各项权利与权利之间、权

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整个抗疫历程。基于此，本文拟对疫情防控中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进行探讨，

通过对重大疫情防控中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研究，分析我国在重大疫情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现状，

对现行相关立法的不足之处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立法的完善和人权保障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 

2. 重大疫情防控的界定 

在《史记·天官书》中关于“疫”一字的论述为：“氐为天根生疫。”在《礼记·乐礼》中著有：

“果实早成，民殃于疫。”现代《新华字典》中也有解释，“疫”是指流行性急性的传染病。因此，重

大疫情防控的字面意思即防范与控制非常严重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然而，上述字面意思并不能完全阐

释法律与学术层面中重大疫情防控的含义。在笔者看来，从法律与学术层面出发，重大疫情防控是指，

为了预防与控制非常严重的急性流行性传染病，国家采取一系列临时性的防控措施，在一定范围内扩大

权力的主体与内容，并在宪法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的限制公民部分基本权利，以更好的保障公共利

益、更好的保障人权。这个定义的核心有三： 
第一，“非常严重”的急性流行性传染病。何为非常严重，作为一个表示程度的词汇相对较为抽象，

具体来讲即为威胁国家安全，危及公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发生威胁国家安全、危及公民生命健康的传

染病也是进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前提条件。根据我国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等严重危

害公众健康的事件。因此，威胁国家安全、危及公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除了是启动防控手段的前提条件，

也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诱因。当流行性传染病造成社会公众健康的损害到达一定严重程度时，便

会按照法律法规将其定位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会根据其危害程度、事件性质、事件范围等将其分为

不同级别进行部署防控。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至一定程度，国家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第二，“临时性”的防控措施。即疫情防控的特定阶段采取的特定措施，也是指在不同阶段需要采

取相适应的不同措施。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公权力实施的主体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在我国，人民是国

家权力的所有者，但并不代表人民可以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真正行使主体通常是国家机构和

国家机构内的工作人员。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宪法和法律授权下或者行政组织的委托下，该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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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行使国家权力，除此之外的任何人和组织不得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在新冠疫情这种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面前，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和公民基本权利，公权力行使主体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2020 年 2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等针对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

犯罪的意见》，其中对于“公务”和含义进行了扩大解释，因为疫情防控工作坚持“以社区防控为主”，

基层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社区居委员会、社区村委会以及小区物业等基层社区在地方政府的委托下

开展了疫情防控工作。在社区街道以及小区门口部署疫情防控队伍，对于进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严格检

测，对于暴力防抗检测的人员均按照妨害公务罪处理，按照通常情况，妨害公务罪中妨害的必须是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在重大疫情防控这个特定情境下，国家临时性的扩大了公权力行使主体，将基层

防控人员按照职责也列入公权力行使主体的范围。 
第三，“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权力的主体与内容，“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在疫情防

控中，为了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应当允许公权力的内容甚至公权力实施主体在一定范围内的扩大，

也应当允许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但是如果超过合理的范围，出现行政主体无限扩大、行政

内容无限扩张、公权力滥用等行为，这是宪法和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与公民个

人利益，应当将扩权与限权都规制于基本原则的范围之内，例如，比例原则与不可克减原则。 

3. 重大疫情防控中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 

(一) 个人基本权利 
疫情防控所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权利，其中分为不可克减的个人基本权利以及可

相对克减的个人基本权利。不可克减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权、平等权、人格尊严等。相对

可克减的公民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等。 
1) 生命健康权。2022 年 3 月 23 日，上海市东方医院护士周某在家中哮喘发作，19 时家属驾车送其

就诊，此时上海东方医院因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暂时关闭急诊部进行消毒，没有接诊周某，周某转送

至其他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2022 年 3 月 25 日凌晨上海市东方医院发文对此事进行阐释并对家属表示

慰问。纵使疫情肆虐，纵使处于防疫的特殊情况之下，面对急症患者医院不收治便是置公民的生命健康

于不顾。因为防疫政策的需要，舍弃公民的生命健康有违国家建立医院的初衷。疫情防控与公民的生命

健康权必须保持好平衡，生命健康权不应为任何政策做出让渡，疫情防控政策的顺利开展不应由生命健

康权来赋予，两者应当如何平衡值得每个人深思 1。 
2) 平等权。即使处于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之下，不被歧视、不被污名化的平等权仍然至关重要。我

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16 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

病人。平等权允许合理差别的原则，但是不允许被歧视性差别对待。疫情肆虐的当下，对于病毒的恐惧

被具体化表现为恐惧确诊病例，恐惧疑似病例、恐惧密切接触者甚至恐惧有中、高风险旅居史的公民，

这种恐惧心理使部分地区采取了异常极端的疫情防控措施，例如，酒店禁止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公民

居住，社区、小区禁止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住户回家 2。这些歧视性行为，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平等权。 
3) 人格尊严。对于法律人格的承认是所有其他个人权利的必要，是不可克减的个人权利，它表明每

个个人都是人并且被赋予了在法律面前被承认为一个人的能力[2]。当下，基于比例原则个人权利或许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减，但是作为个人权利的基础性、本质性权利的人格尊严绝不能被触碰，这是疫情防

控中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底线。 
4) 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即便在疫情防控之下，公民受教育权利在

 

 

1《上海市东方医院情况说明》2022年3月25日，资料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233822548006195&wfr=spider&for=pc，
2022 年 9 月 8 日访问。 
2刘红臻。抗疫行动中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及其界限[J]。人权研究(辑刊)，2021，24(1)：43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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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被克减，但不应被完全剥夺。2022 年 4 月 18 日绥化市教育局发布文件称，因学生家长未报

备行程，导致全班同学和 8 名任课教师及共同居住人隔离观察，学校对于学生做出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

家长的行为产生的责任为何连带学生？学校为何未在校门口安排专人检查？交通部门为何未上报？大数

据为何未检测到？3这些相关部门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不是由未成年学生承担，剥夺未成年学生的受

教育权来为家长买单未免让人觉得离谱，此决定既违反了《教育法》也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 
5) 人身自由权。重大疫情防控对人身自由权的影响主要是行政即时强制，即以维护公共利益、相对

人和他人合法权益为目的，在紧急情况下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由行政主体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

强制行为[3]。例如，2022 年 3 月疫情在青岛市蔓延，青岛市政府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全

部进行强制隔离或者医学观察；为了避免健康公民感染，限制其活动区域，封闭部分小区、社区、学校、

公司、厂房，禁止在餐馆、饭店堂食等。这些措施保障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公民的人身自由，如何平衡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冲突值得我们探讨 4。 
6) 个人信息权。作为整体的个人信息权有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不受阻隔地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又

曰知情权，这种权利主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获得实现；其二是信息自决权，即公民可自我决定在何

时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对外公开个人生活事实[4]。 
a) 知情权。疫情防控中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要求疫情信息的公开，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37 条、

38 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19 条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4 条、45 条都规定了行政机构应当如

何公开信息以及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公民生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谣言来自于未知，只有信息

及时、准确、全面的披露才能减少谣言，减少疫情中公民的恐慌，并能够更好的指引自身行为，从而降

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因此，知情权的保障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b) 个人信息自决权。疫情防控要求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而疫情信息的公开则要求行政机关实时监

测公民个人的各项信息与数据。例如，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出入各公共场所需要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跨市出行需要出示核酸检测报告。在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患者后，需要公开新冠病毒患者的行动轨迹，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布了四川成都 20 岁确诊新冠女孩的行动轨迹，疑似泄露隐私，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当事人甚至为自己行动轨迹发文致歉 5。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保护相对人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构

依法公布疫情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克减公民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理应被允许，但是信息披露超过限制，

则会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公民本人决定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下公开个人生活事实似乎更为可取，

如何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竞合值得我们深思。 
(二) 社会权利 
财产权是近代宪法诞生的基础，在资源仍然有限的近代社会，财产给自由、平等和人格尊严的发展

提供了物质支持。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它强调公民个人的财产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例如，疫情

当前，为了保障公民的安全，对于跨市、跨国出行的公民到达目的地后会强制隔离并进行医学观察，由

 

 

3《绥化市教育局通报》，资料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419A0D8U100，2022 年 9 月 8 日访问。 
42022 年 3 月 13 日 0 时至 12 时，青岛市新增 29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莱西市 27 例(均为轻型)，李沧区 1 例(轻型)，即墨

区 1 例(轻型)；新增 16 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莱西市病例；另有 1 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系莱西市病例(普通型)。目前均

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2022 年 3 月 10 日，青岛市李沧区卫生健康局发布：胶州市发现 1 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曾在我区蓝山湾小区居住，目前该病

例已转运至我市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各项流调、排查、追踪、消杀、管控措施已全面落实。根据该病例的轨迹，已对涉及李

沧区书院路网鱼网咖、青山路张大彪炒鸡店等周边区域进行封闭管理和消杀，对涉及我区的 58 名密接、次密接等重点人员已集中

隔离管控。为进一步做好李沧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经专家研判，李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将以下

区域划为封控区域：文昌路 28 号(蓝山湾小区一期) 7 号楼列为封控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目前，

封控区内居民的医疗保障和生活物资调配已到位。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不信谣、不传谣，

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用公筷，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资料来源：http://qd.bendibao.com/news/2022310/74816.shtm，2022 年 9 月 8 日访问。 
5《海霞谈成都确诊病例遭网暴》，资料来源：微博@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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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隔离场所有限，行政机构常会征用特定酒店作为指定隔离的场所。虽然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

发事件应对法》对于征用单位、个人财产有相关规定，但这不应该成为公民财产权消解的理由。在国家

征用个人财产的行为影响到公民财产的未来收益权时，应当如何处理，仍然需要我们进行探讨。 

4. 重大疫情防控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性 

在洛克看来，政府的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互为支撑，一方面，政府的公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权利的让渡，

另一方面，政府的公权力也是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在《政府论》中洛克提到，平等、自由和

独立这些权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任何政治权力不能加以剥夺。然而在这种自

然状态之下，缺陷也很明显，第一，缺少一部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法律，在纠纷发生时没有一个解决纠

纷、判断是非的共同尺度。第二，缺少一个依据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法律来解决纠纷，进行公正裁判的

裁判者。第三，缺少强制执行裁判者进行公正裁判的结果的公权力。缺少公权力的自然状态导致公民的

权利无法得到很好的实现，因此，想要最大程度保障公民的权利需要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虽然

在自然状态下公民可以很好的享有自由、平等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是不稳定的、十分危险的，因此在

政治社会中公民常让渡一部分权利，例如自由权，以获得国家公权力对自己其他大部分权利的庇护。由

此可见，在洛克理论中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是互为支撑的关系，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权力由公民赋予，因此，在疫情防控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是必要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稳定需要

国家公权力的庇护。 
(一) 重大疫情防控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为了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德

国魏玛宪法第 48 第 2 款中规定：总统有权在戒严状态下通过颁布紧急命令以限制公民部分基本权利。虽

然魏玛宪法第 48 条尤其是第 2 款属于敏感条款且饱受争议，但是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当社会秩序、公民

利益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魏玛宪法第 48 条第 2 款为我们处理冲突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在疫情防

控中，公民受到限制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即人身自由权、个人信息权、平等

权等。例如，在《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中可以发现，在第三批的八个案例中，

有五个案例的起因为隐瞒出境史、隐瞒接触史、隐瞒旅居史以及隐瞒活动轨迹，在重大疫情之下，这些

信息要求公民如实告知，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可以依法行使的公民基本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而且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行使，因此，在疫情防控中，公民基本权利

的数量和效力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克减。 
(二) 重大疫情防控中公民需要承担的义务增多 
在重大疫情中，公民需要承担的义务增多，需要协助国家防控疫情的蔓延，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

这里的义务包含三个法律要义：第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应当给予政府发布信息高度的关注，

即在疫情防控中应当时刻关注政府发布的通知与采取的各项措施。第二，在疫情防控中，公民应当接受

并自觉配合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例如隔离等在一定程度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三，在疫情防控中，

公民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接受个人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限制，例如，我国《传染病

防治法》第 12 条中规定，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国公民有配合相关机构采取相关措施的义务。

澳大利亚法学家佩顿曾说：“权利与义务息息相关”，因此，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公民需要承担的协助

国家防控疫情的法律义务增多，与此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即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平等权等基本权

利更应得到保护。 
(三) 重大疫情防控中公民基本权利容易出现危机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3067


苗晓杰 
 

 

DOI: 10.12677/ds.2022.83067 505 争议解决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公民基本权利被侵害时不易得到救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国家常期望公

民具有“英雄主义”，然而，正如佩顿所说：“权利与义务息息相关”，在增加公民义务的同时，应当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当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当形成一套相应的救济机制[5]。在重大疫情防控中，

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因具有紧急性，行政机关制定的措施常常无法被监督、审查，在疫情防控实施的过程

中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数见不鲜。例如，2022 年 4 月，上海市疫情爆发，上海对部分地区采取管控、

封闭措施，快递基本停摆，在管控之下负面新闻增多，上海市民反应生活必需品并未被有效保障，物资

匮乏，在 2022 年甚至出现“抢菜难”的现象，在行政机关采取例如快递停运等措施时，公民日常所需饮

食无法得到保障，这种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并没有法律法规指出公民基本权利应当如何救济 6。

在重大疫情防控之下，公民基本权利救济机制不完备导致在重大疫情防控之前公民没有基本权利保护意

识，在重大疫情防控之时，基本权利被侵害之时公民没有反抗能力，在基本权利被侵害之后公民也无法

申诉。 

5. 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制度的不足及对策 

目前，有关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现行法律规定主要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中[6]，根据北大法宝统计，截

止 2022 年 4 月中旬，疫情防控相关规范性文件共 44,000 余份，其中中央法规 4275 份，地方性法规 40,007
份，这些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是目前疫情防控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依据，虽成效显著但是呈

现碎片化的法律规定与规范性文件暴露了诸多问题，例如尚未形成疫情防控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

体系；疫情防控顶层制度设计尚不完善，一些核心条款过于抽象；缺少一部统筹性法律；疫情防控中公

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标准尚不明确等等。因此，在抗击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建

立一个统一高效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一) 建立重大疫情防控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相关法律体系 
1) 加快《紧急状态法》高位阶基本法立法进程 
本次疫情防控应急措施众多，从各个方面限制了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甚至有个别措施超越了立法权

限，完全达到了“紧急状态”的程度，例如湖北省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 2020 年 2 月 16
日发布 17 号令规定，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户，违反者“一律处 10 日以下治安拘留”，此项措施实

质上代行了法律制定权 7。疫情防控期间颁布的许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涉及到“紧急状态”，甚至出现

了“战时”等不准确表述，例如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 年 2 月 12 日发布了

《张湾区全域实施战时管制的紧急通告》8。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国家启动紧急状态的重要原因

之一，但是新冠疫情也完全达到了进入“紧急状态”的程度，令人不解的是此次并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

急状态。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紧急状态法”，仅在部分行政法规中找到关于“应急”措施的规定，应急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因此，制定《紧急状态法》势在必行。 
在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下，国家的紧急权力分为三种程度，即轻度、中度与重度[7]。轻度形态是指，

在发生轻度的、可控的国家危机时，为了政府更好的行使国家权力，适度克减、限制公民的部分基本权

利，轻度形态之下的立法表现为《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度形态的国家紧急权力表现为在发生较为严重

 

 

6《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资料来源：微博@上海发布。 
7《17 号令：关于升级管控措施的通知》资料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761932896132331&wfr=spider&for=pc，2022
年 9 月 8 日访问。 
8《湖北十堰张湾区为何发布战时管制令？官方：征求了多方意见》资料来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411225954258739&wfr=spider&for=pc，2022 年 9 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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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危机时，采取戒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措施，部分或者完全克减、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中度形

态之下的立法表现为《紧急状态法》；重度形态的国家紧急权力表现为在发生战争等严重国家安全的危

机时，允许特定国家机关在特定情况下行使全部或者在正常状态下无法行使的特定权力，其立法表现为

《国防法》等。新冠疫情就其危害程度而言，完全可以宣布启动紧急状态，但是我国尚未宣布，并仍然

用《突发事件应对法》来处理新冠疫情这类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用力度较小的文件处理危害程

度较大的事件，这就导致了法律的“无力感”。在三种程度之下，只有位于中度形态的紧急状态尚未立

法，因此，只有加快《紧急状态法》的立法进程，才能更好的处理紧急状态，才能形成完善的应急法制

体系。 
笔者认为《紧急状态法》所要包含的要义有三：第一，明确紧急状态的适用范围。对于轻度、中度、

重度紧急权力予以明确区分，将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政治原因、重大疫情等较为严重的自然原因以及

较为严重的社会原因列入进入紧急状态的重要条件。同时对于中度紧急状态进行分级，对于一、二、三

不同紧急状态级别采取不同措施。第二，明确紧急权力的范围以及不可克减的公民基本权利。在重大疫

情等紧急状态时，行政机关有权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规章，有权发布与紧急状态相关的行政决定和命

令；对于违反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的行为有权做出行政处罚。应当平衡好紧急权力与公民基本

权利之间的关系，设置紧急权力的界限以及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第三，列入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的成果的使用边界。科技发展为疫情防控带来诸多便利，大数据跟踪、人工智

能的使用提高了疫情防控的效率，但是不限制使用边界便会带来不利后果，例如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了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紧急状态立法工作应当与时俱进，考虑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 
2) 适时对现有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 
我国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

《传染病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由于存在对关键问题的规定过于原则性、部分条例对于同

一问题有不同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未规定救济途径等缺陷，为了使现有应急法律制度更加完善，

需要对于上述法律法规进行部分修改与补充。 
对于关键问题的规定过于原则性。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三章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制度中第

38 条，应该将疫情防控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至基层政府部门，在疫情爆发时允许基层政府部门将本辖区

情况直报中央，并允许基层政府部门在发现疫情时第一时间对外公布本辖区疫情信息，同时允许基层政

府部门采取一定的疫情防控措施，避免因权限不足、层级报告受阻且耗时长而导致无法在第一时间有效

控制疫情、疫情信息发布滞后等不利后果[8]。 
部分条例对于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3 条和《传染病防治法》第 19

条中对于可以发布传染病预警的行政主体规定不同，县级、地级人民政府是否有权发出传染病预警存在

疑问。因此，对于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的条款应当及时做出修改，并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增强我国公

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重大疫情防控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当为公民搭建一条切实、高效的救济权利途径。没有

救济途径的权利不能称之为权利，即便公民拥有一项权利，也无法保障在权力之下公民的权利可以得到

完全行使，当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而无法实现自身利益时，便需要公民对本应享有而不能享有的

权利进行救济。根据我国现阶段立法情况，宪法中仅对公民各项基本权利进行罗列，而未设立最低人权

保障标准；我国目前关于行政方面的救济立法仅有《国家赔偿法》，虽然基本上形成了公民权利救济体

系，但是其中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仍尚未涉及，因此，完善

公民基本权利救济机制是紧急的也是必要的。公民基本权利救济途径的最终指向为：对于行政机关的不

合理行政、违法使用行政权力可以提起申诉与行政复议，也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最终应当最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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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公民受损基本权利恢复原状，无法恢复原状的积极给予国家赔偿。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中做出规定：

明确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提起申诉与行政复议的内容以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民都可以通过

基本权利救济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要求恢复原状以及国家赔偿来弥补自身的损失。 
(二) 平衡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 
1) 明确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边界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能违背人权保障的本质。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

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包括被限制权利的公民本人的社会利益。限制公民基本权

利不应当以损害公民人格尊严为代价，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了禁止酷刑，禁止残忍的、不人道的刑罚，

不得歧视，生命权等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为我国在紧急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刚性边界。 
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应当遵循必要和比例原则。在疫情防控中，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

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应当遵循基本原则，即必要性、适当性、最小侵害性以及合目的性[9]。具体来讲是指，

第一，疫情防控中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必须以保护公共利益、恢复公共秩序为目的，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不

得超过所必要的限度，更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公民生命权等不可克减的权利。第二，在疫情防控中，限

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的采取必须以对公民侵害性最小为依据，必须在权衡利弊之后，采取使公民利益

得以最大化的措施。第三，在疫情防控中，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应当具有适当性，采取限制公民基

本权利的措施产生的损害不得超过行政应急扩张权本来预期达到的目的，如果超过预期的目的则会造成

措施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2) 完善行政应急权的监督机制 
加强行政应急权内部监督。行政应急权的内部监督主要包括纵向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以及横向部门之

间的互相监督。加强行政应急权内部监督，第一，应当夯实行政层级化监督的法律基础，在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上，在《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以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对于

层级化监督均有规定，但是这些法律、条例较为分散，为了使层级化监督更加具体、权威，相关行政机

关可以制定《层级化监督条例》，使行政应急权层级化监督有法可依。第二，应当创新层级化监督的方

式，对于行政应急行为开展日常监督检查，例如深入重大疫情防控第一线，对于重大疫情防控中的问题

及时反馈，关注疫情防控人员的各项基本需求等；对于行政应急权实施过程中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开展专项监督，并将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有效结合。第三，完善层级

化监督的监督问责制度，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应当坚持权责统一，以此来对行政公职人员的不良

行为进行预防，并对已经发生的不良行为进行追责。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层级化监督问责体制势在必行，

首先，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63 条至 68 条中对于行政责任的规定尚不完善，

需要对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标准以及范围、处罚等做详细规定。其次，建立一部相关的行政问责

法，以此来提升行政应急问责的法律效力与权威性。《行政问责法》的制定或可参照《公务员法》、《监

察法》的制定，在其中加入行政问责的情形、行政问责可采用的方式等。第四，应当完善横向部门之间

监督协同机制，各个部门在加强自身能力的同时，应当加强同其他应急部门的联系，在预案建立、信息

获取、现场援助等各个方面互帮互助，力求建立高效、协同、有序的横向部门监督机制。 
加强行政应急权外部监督。行政应急权外部监督主要是指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监察委员

会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第一，完善权力机关监督，即人大监督，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如果行政应急

权使用不当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除却内部监督之外，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监督是行政应

急权最有力的监督方式。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应急法》刻不容缓，《突发事件应对法》虽然

对于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予了部分规定，但是概括性条款过多，在实践中作用较小，因此，我们有

必要制定一部《行政应急法》，明确行政应急权实施的主体、权限、责任等，从而为重大疫情防控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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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行政应急权提供法律依据。第二，完善司法机关监督，将行政应急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使

公民有效提起行政诉讼；加强法院对行政应急行为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一方面对行政应急部门制定

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对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临时性文

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考察。第三，完善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建立专门的监察驻派机构，虽然人大建

立了各级监察委员会，但是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由于异体监督的不便，导致监察机构无法深入、具体的

了解行政应急权行使中的每一行为和每一位执法人员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各级监察委员会中设立专门的

监察驻派机构十分有必要。第四，尊重和规范社会舆论监督，妥善处理疫情政府信息公开和个人隐私关

系，适当下放疫情相关信息公开权力，增加行政执法透明度，迅速回应社会关切[10]，加强公民和新闻媒

体对行政应急权的监督，加强公民对自身权利，如批评建议权的认识，保障公民知情权，强化公民不被

公权力所左右的意识，规范公民监督程序，使公民得以通过有效途径进行监督。强化新闻媒体监督，通

过搭建网上行政应急权监督平台，畅通公民互联网监督、举报的途径；通过大数据精准监督公权力的实

施，各媒体、公众号等也可通过拍摄、采访的方式记录执法人员的决策以及行为过程，若有违法行为，

可以此为依据像相关部门进行检举，也可以以此带动形成社会舆论监督，对于行政应急人员的行为起到

强大震慑作用。 
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公民基本权利同行政应急权之间矛盾加剧，加之我国《紧急状态法》尚未建立，

现有法律法规对于重大疫情防控中的问题规定尚不完善，因此，重大疫情防控中公民基本权利保护问题

值得我们深思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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